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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文件
郑建〔2012〕267 号

郑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
关于在全市建设施工现场推行劳务用工实名制

管理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建设局，郑东新区、高新技术开发区、经济技术

开发区、综合保税区、国际物流园区建设局，各建筑、监理企业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我市建设劳务用工管理，维护广大施工企业和

建筑业农民工的合法权益，预防拖欠、克扣农民工工资和治理私

招乱雇等非法用工行为，建立和谐的建设劳务用工秩序，现就施

工现场推行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的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设项目开工前，施工总承包企业须在进入施工现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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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口处设置劳务人员登记室，配置计算机、刷卡和照像考勤设备，

确保项目管理人员和劳务作业人员上下班能够进行刷卡考勤。

二、施工总承包企业应在施工现场出入口处，设置劳务管理

人员和民工工资认定公示牌，于每月 5日前将上月民工考勤和工

资认定情况进行公布。公示内容包括民工每月上工时间、结合完

成的工程量每月应发工资总额、实发工资数额，公示内容应经劳

务员、劳务队长、劳资员和民工签字确认。

三、施工总承包企业须建立电子文档的施工日志，每天填写

打印后由项目经理签字确认，每月装订成册，存档备查，并作为

该项目经理带班生产的依据。

四、施工总承包企业应督促劳务分包企业的民工按照实名

制管理的要求进行刷卡考勤，并监督劳务分包企业将民工工资按

月或合同约定及时发放到民工个人手上。

五、劳务分包企业自用工之日起须与从事施工作业的民工

依法签订劳动合同，签订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

原则，不得违反法律、法规和相关规定。

六、劳务分包企业应给已签订劳动合同进入工地从事施工

作业的民工办理考勤卡，督促民工上下班时进行刷卡照像考勤，

劳动合同、刷卡照像考勤记录和工资发放台帐应由劳务分包企业

保留存档至工程竣工备案一年以上，作为解决民工劳资纠纷的重

要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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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实名制刷卡照像考勤管理系统软件、劳务管理人员和民

工工资认定公示牌规格标准、劳动合同和施工日志样本可从“郑

州市建设劳务管理中心网站”的资料下载栏下载。

八、对不执行劳务用工实名制管理制度、拖欠或克扣劳务费

和务工人员工资、劳务人员未按规定持证上岗、以欺骗手段完成

劳务分包备案后拒不执行合同的企业和相关管理人员将在郑州

市建设信息网和郑州建设劳务管理中心网站上通报，记入企业和

个人不良行为记录，并将按照资质管理规定予以处理。

九、严格劳务分包企业在郑州劳务信息管理平台的准入清

出。对落实与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、进行实名制用工管理、人

员持证上岗和用工管理规范的劳务分包企业，将通过郑州市建设

劳务信息管理平台对企业进行宣传和扶持其发展壮大；对已进入

郑州市建设劳务信息管理平台，但未落实实名制用工管理和人员

持证上岗的劳务分包企业将清出郑州市建设劳务信息管理平台。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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